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给付流程图

（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，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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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（镇）民政部门提交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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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害防治救援股审核



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负有职权的部门申请





县应急管理局灾害防治救援股通知申请人审核结果，并报财政部门向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发放资金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全或修改材料





申请材料不全、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材料齐全、


符合法定形式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





县应急管理局服务窗口处理申请








